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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會多名人士去年衝入中聯辦示威被控非法集

結罪，裁判官昨裁決時指眾被告行為確屬集結，但

中聯辦屬公眾地方抑或私人地方存疑，並裁定全部

被告罪名不成立。事實上，案件中被告並非一般的

示威表達意見，而是暴力衝擊中聯辦，逾越了法律

界線。不論是公眾或私人地方，都絕不容許違法的

暴力衝擊行徑。裁判官以中聯辦屬公眾或私人地方

存疑為由而判被告無罪，不僅轉移了問題焦點，而

且向社會傳達出暴力衝擊中聯辦是合法行為的錯誤

信息。當局必須據理上訴，以維護法治，並遏止暴

民政治繼續蔓延。

當日示威者不理會警員的勸喻，衝撞中聯辦的鐵

閘，更有示威者跨過鐵閘闖入中聯辦大樓之內，在

衝突之中導致了多名警員及中聯辦的保安員受傷。

顯然，示威者的行徑已經超越了一般的和平示威遊

行，而是故意暴力衝擊中聯辦，以達到某種政治目

的。法庭的判決沒有 眼於暴力衝擊行為的性質，

反而以「中聯辦屬公眾地方抑或私人地方存疑」為

由，判被告無罪，簡直讓人莫名其妙。

本港資深大律師指出，中聯辦的大樓是中央政府

自己出資購買的地方，並非由香港政府提供，應屬

於私人地方。在「一國兩制」下，中聯辦並非香港

政府部門，更非公眾地方。有資深大律師甚至質

疑，如按照有關判決的邏輯，是否等同市民可以隨

便出入如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等其他中央駐港機

構而毋須得到批准？是否美國駐港領事館亦應屬於

公眾地方可以隨意衝擊？可見，有關法官的判決違

背法理常識。

中聯辦是中央政府派駐香港特區的機構，是香港

社會同內地和中央聯絡溝通的紐帶和橋樑。中聯辦

與香港社會關係融洽、和睦相處，在促進香港與內

地之間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域的

交流與合作，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增進內地與

香港之間的交往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受到香港

廣大市民的歡迎和認同。香港社會對於中聯辦給予

相當的尊重和禮遇，表達了對中央的信任和擁護。

然而，裁判官在判決時卻沒有考慮到中聯辦的特殊

性，更將暴力衝擊中聯辦視為合法的和平示威，這

樣的判決，既不符合香港的法制，也不利於「一國

兩制」方針的實施，與港人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馳。

近年，暴民政治在本港社會有蔓延的趨勢，不僅破

壞社會秩序、敗壞香港法治之都的聲譽，而且扼殺不

同意見的理性表達，影響言論自由，社會普遍對此感

到憂慮。對於以暴力衝擊手法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

社會應強烈譴責，執法當局應依法嚴肅處理，而法庭

也應依法判罰，以維護香港法治和社會安寧。　

歐洲受大風雪侵襲，倫敦希思羅機場幾乎

癱瘓，大批本港留英學生及旅遊人士滯留倫

敦。保安局副局長黎棟國昨日表示，當機場

回復正常運作後，如未能疏導學生，政府會

安排包機，解決問題。港人受困倫敦，飢寒

交迫、求助無門，政府應盡快提供必要的協

助，給予受影響港人妥善照顧。不過，由於

此次並非遭遇關乎人身安全的危難情況，為

慎用公帑起見，不宜由政府包機接載滯留港

人，以免包機安排被濫用。政府應制定一套

包機接載滯留海外港人的準則，確保包機合

情合理、用得其所。

目前正值聖誕假期前夕，大批本港留英學生

及港人正欲回港，被迫在機場滯留，而且天氣

可能持續惡劣，機場運作何時恢復難以預料，

結果進退維谷。由於機場滯留客人太多，管理

陷於混亂，在倫敦機場滯留的港人已得不到食

宿等基本照顧，再加上有關航空公司亦未能確

知航班安排和提供及時協助，滯留港人更覺徬

徨，唯有隔洋向本港親友及輿論求助，亦令到

在港親友焦慮，引起輿論關注。

為幫助滯留倫敦機場的港人擺脫困境，政

府的緊急統籌協調機制應該盡快運作，首先

為滯留學生、港人提供暫時食宿，解決最基

本的生活需要，穩定他們的情緒；繼而促請

航空公司加強航班信息發放，以便滯留學

生、港人安排行程；並與航空公司緊密合

作，妥善處理回港航班安排，保證滯留學

生、港人有序平安地返回。

社會上有意見要求，政府派包機接載滯留

倫敦的學生。縱觀世界各國，安排包機必須

有一定準則，不會隨便動用，最基本的理由

就是國民在海外遇上戰爭、動亂或人身安全

面臨危險的情況，例如2008年泰國紅衫軍暴

亂及今年菲律賓人質事件，特區政府都動用

包機緊急接返港人。

包機使用的是公帑，什麼情況下需要啟動

包機，特區政府應制定清晰的準則。如果不

問情況輕重緩急，動輒要求政府包機，任意

使用公帑，恐怕納稅人未必同意。即使政府

肯包機接人，按用者自付原則，也應該向搭

乘者收取必要費用。今次港人在倫敦滯留只

因惡劣天氣而起，不存在生命威脅，再者其

他國家和地區並無計劃採取包機接載國民，

因此今次本港是否需要安排包機，政府宜三

思而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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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衝擊中聯辦法理難容 盡力提供協助 慎重動用包機

國土部抑地價瘋漲
地王誕生須兩日上報 禁年底前加大供應

地王效應 推高穗一二手樓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 北京報道）

針對當前內地樓市高燒不退、土地拍賣中

「地王」頻現的情況，國土資源部19日晚緊

急發文，要求各地國土部門密切關注房地

產市場走勢，採取有力措施抑制少數城市

地價過快上漲的趨勢。通知並要求對成交

溢價率超過50%、成交總價或單價創歷史

新高的地塊 (即「地王」)，須在兩個工作日

內上報。通知的出台後，令內地房地產股

昨日即時受壓。不過，對有關措施的成

效，業內人士仍存疑；有發展商更認為，

內地土地成本續上升的趨勢

下，房價也不會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逸 蔡競文）

上周在廣州的土地拍賣中，央企保利地
產在半小時內兩次刷新廣州單價地王紀
錄，以均價逾每平方米逾2萬元(人民
幣，下同)連續拿下白雲新城兩塊地。
地王效應之下，廣州樓市銷售再現升
溫，叫價則向地王看齊。
據廣州日報報道，白雲區的某一樓盤

在賣地後開售，單價1.6萬-1.8萬元/平方
米，雖然比五一前後推出的首批單位要
貴4,000元/平方米，但售樓現場不到兩
個小時已賣出近9成單位。另外，位於
天河區核心地段的某樓盤上周末開盤，
貨量約345套，折後均價約為2.4萬元/平
方米左右，最低2.1萬元/平方米起，但
開盤現場仍座無虛席，僅在開盤當天已
賣出逾7成單位。
另一邊廂，地王的誕生對周邊二手樓

價明顯也產生了心理影響，中原地產白
雲區高級營業經理李志軍表示，地王超
過2萬元的地面價比預期高出了20%左

右，令人意外。白雲新城周邊的已有業
主開始有反價或惜售的心態出現。

滬樓均價再破2.3萬元
上海樓價走勢也再現與政策背馳現

象。據來自中國房地產信息集團的數據
顯示，上周上海商品住宅成交均價為
23,555元，環比升10.27%；同期全市共
有16個樓盤推出28.43萬平方米新房源，
較前周多25.6%；成交量也環比升
20%，達27.17萬平方米，呈現供、求、
價全面回升態勢。
中房信分析師薛建雄稱，樓價接近歷

史高位主要是由於豪宅市場的催動作
用。
據統計，上周成交的多個豪宅集中成

交推高了均價：售價逾3,000萬的綠城玫
瑰園推28棟別墅，當天成交11棟；四季
雅苑以8,3021元/平方米的價格成交7
棟，單價逾5萬元的中星美華村及遠雄
徐匯苑成交8套；單價過10萬元的翠湖

天地嘉苑和蘭馨公寓亦出現成交。在上
海頻出台細則抑樓市及房產稅山雨欲來
之際，豪宅卻出乎意料地熱，薛建雄認
為，政府缺乏有效管控豪宅市場手段是
造成滬樓均價高企的主因。
上海政府年初提出限貸，年末提出限

購令，但兩「限」均未達到預期效果，
可見市場已有成熟的應變手段。照此推
論，房產稅若以人均面積和總價作為徵
收指標，恐也遭市場巧妙迴避，輕易化
解。若房產稅採取全民徵收形式，則將
引起社會問題，更不可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國土資源部發出通知，要求各省
嚴格落實房地產監管和調控政策措施，堅決抑制少數城市地價上漲
過快，打擊囤地、炒地、閒置土地等違規行為，兩地股市均受影
響。A股的房地產板塊集體下挫；港股方面，內房股普遍受壓，成
為繼體育用品股為主的零售股後，另一重災區。其中上周五急升的
遠洋地產(3377)，昨日急回吐6%，收報5.07元。 力房產(0169)跌
5.6%，中渝置地(1224)跌3.7%。另外，合生創展(0754)亦挫1.89%，
富力地產(2777)跌1.7%，中國海外(0688)跌1.4%。

短期大跌空間有限
資深股評家黎偉成指，雖然國家不同部委單獨、多方聯手打壓內

房企業，但在港上市的內房股，業績普遍理想，如中海外、華潤置
地(1109)、雅居樂(3383)及富力表現均理想。
此外，他說，內房股財政狀況普遍穩定，以銀行信貸為主的借貸

額度可觀，也擁有高現金及銀行結存，負債比率亦不算高，反映一
眾集團有較佳能
力拓展業務。由
於內房股已於年內
高位回落不少，再
大跌空間有限，故
不排除明年初內房
股會開始反彈，投
資者不宜過分看
淡。

中央或再出招
內房股普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

卓建安）瑞信董事總經理兼亞
洲區首席經濟分析師陶冬昨日
表示，內地明年將會加息至少
3-4次，但預料不會推出更多嚴

厲的措施來調控樓市，因此內地
樓價不會大幅度下跌，但也難以大
幅度上揚，估計整體變動不大。不
過，中信銀行國際高級副總裁兼中
國業務首席經濟、策略師廖群則相

信內地今年以來的樓市調控措施已奏效，預計明年
內地房地產市場仍然處於調整狀態，交易量會適度
下跌，樓價亦會向下調整5%至10%。

王健林：房價沒有下降可能
相對經濟分析師的謹慎，內地地產業內人士樂觀

得多。中國地產首富、有商業地產「教父」之稱的
大連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日前接受廣州日報訪問
時稱，「未來10年，在經濟發達地區，我覺得房價
沒有下降的可能性。」他解釋說，仔細觀察中央文
件沒有一次說要降低房價，都只叫抑制房價過快上
漲，這其實是防止房地產泡沫過高，抑制住它，慢
慢等其他經濟發展上來以後，地產泡沫相對就稀釋
了。
他更透露，內地土地徵收條例目前正在討論，很

可能兩會前後通過，一旦通過以後，將來用地將會
變得更加昂貴，土地徵收起碼有一條規定，徵收成
本比照中間商品房價，禁止政府強拆，必須通過法
院。「土地成本將會上升，而且過程將會進一步拉
長，所以我估計成本下不來，房價也不會下來。」

陶
冬
：
內
地
樓
價
明
年
變
動
不
大

內房股昨日普遍下滑
股份 昨收報（元） 變幅（%）

遠洋地產（3377） 5.07 -5.94

中國奧園（3883） 1.43 -3.38

首創置業（2868） 2.63 -2.23

瑞安房地產（0272） 3.72 -2.11

SOHO中國（0410） 5.68 -2.07

國土部新規主要內容
■未完成保障性住房建設用地供應任務，「三類用地」

供應總量未達到住房用地供應總量70%的市縣，年
底前不得出讓大戶高檔商品住宅用地。

■堅決防範受多種因素驅動的歲末年初放量供地。

■可能出現「高價地」的地區須事前評估，防止出現
高價地，穩定市場預期。

■溢價率超過50%、成交總價或單價創歷史新高的地
塊，有關部門要在2個工作日內上報。

■對偽造公文騙取用地和非法倒賣土地、非法轉讓土
地使用權、因企業原因造成土地閒置一年以上等違
法違規違約行為的，不得通過競買資格審查。在查
處整改到位前，企業及其控股股東不得參加土地競
買。

■保障性住房用地改變用途搞商品房開發的，依法沒
收違法所得，收回土地重新出讓。堅決制止擅自調
整地積率行為。

■2011年1月中旬前，各地要將因政府原因閒置土地
尚未完成整改處置的市縣和具體地塊信息、閒置原
因向社會公告。

11月以來內地樓市重新回暖，不少城市現開發商
「瘋狂」拿地現象。其中，深圳誕生年內「最貴地
塊」，總價達29.63億元(人民幣，下同)；武漢市樓面地
價再創新高，一宗地塊拍出了8,754.6元/平方米的樓
面價；上周廣州賣地，單價地王紀錄更在半小時兩度
刷新，樓面價破2萬元。

關注出讓溢價偏高地塊
針對近期少數城市部分優質地塊出讓溢價率偏高的

情況，國土資源部下發《關於嚴格落實房地產用地調
控政策促進土地市場健康發展有關問題的通知》，要
求地方各級國土資源主管部門要切實增強責任感和敏
銳性，密切關注當前土地市場動向，抓緊採取有力措
施，控制住房用地供應總量，把握供地節奏和時序，
優化供地結構，調整供地方式，堅決抑制地價過快上
漲。
通知指出，凡可能出現「高價地」的地區，必須事

前評估，採取有效措施，防止出現高價地，穩定市場
預期。對招拍掛出讓中溢價率超過50%、成交總價或
單價創歷史新高的地塊，市、縣國土資源主管部門要
在成交確認書簽訂或中標通知書發出後2個工作日
內，按國土資源部規定填寫房地產用地交易異常情
況，上報國土資源部和省（區、市）國土資源主管部
門。
對此，中原地產三級市場研究總監張大偉分析指

出，嚴格要求總價及單價創造歷史新高的地塊都要申
報，對市場已經出現抬頭的現狀將有明顯的抑制作
用。不過，只上報而不對出現地王的市縣採取懲罰措
施，難言政策會發生多大效力；而且對地王的認定也
存在一定的遺漏，更應該對比城市內不同地段的價
格。

防止囤地 打擊捂盤惜售
張大偉並稱，目前相當數量的房企仍現金充裕，仍

有較強烈的購地需求以增土儲。且低地價未必有低房
價，土地應有合理的價格，而不應在短期市場波動中
被人為壓低和低估。真正影響樓市的是土地供應的規
模，因此在土地「招拍掛」之後，更應通過防止囤
地、明確開工竣工時間、打擊捂盤惜售等市場整頓手
法，來調控樓盤最終上市賣給消費者的價格。
國土部並強調，未完成今年保障性住房建設用地供

應任務，保障性住房、棚戶區改造住房、中小套型普
通商品住房「三類用地」供應總量未達到住房用地供
應總量70%的市縣，年底前不得出讓大戶高檔商品住
宅用地。此外，明年1月中旬前，各地要將因政府原
因閒置土地尚未完成整改處置的市縣和具體地塊信
息、閒置原因向社會公告，並採取措施督促市縣抓緊
落實閒置土地清理工作。

■央企保利
地 產 持 7 7
號牌購入兩
幅地王，同
日兩次刷新
廣州樓面地
價紀錄。

資料圖片

■雖然今年
中央推出多
項 調 控 措
施，但上海
樓價仍創每
平米2.3萬
元人民幣的
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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